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3.5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6

● 差异化分红：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会议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4月

17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
份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三）差异化分红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

公司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不进行其他形式利润分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72,041,101股，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数284,800股，本
次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总数为71,756,301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51,147,053.50元（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且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不进行其
他形式利润分配，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故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1,756,301×
3.50）÷72,041,101≈3.4862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
3.486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二）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卢竑岩、陈拓琳、翟健、高岩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直接派发。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个人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的（含1年），公司本次
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实际税负情况：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15
元。如果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

红利将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1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2-3213580
联系邮箱：ir@g-bits.com
六、备查文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差异化权益分派特殊除权除息的业务申

请》；
（三）《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差异化权益分派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5-026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宏达路99号燕麦*星舰港A栋7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76,405,183

76,405,183

53.8721

53.87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燕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元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300,952

比例（%）

99.8636

反对

票数

98,631

比例（%）

0.1291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300,952

比例（%）

99.8636

反对

票数

98,631

比例（%）

0.1291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96,650

比例（%）

99.8580

反对

票数

102,933

比例（%）

0.1347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96,650

比例（%）

99.8580

反对

票数

102,933

比例（%）

0.1347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30,050

比例（%）

99.7708

反对

票数

170,033

比例（%）

0.2225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6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30,050

比例（%）

99.7708

反对

票数

170,033

比例（%）

0.2225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67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98,752

比例（%）

99.8607

反对

票数

100,831

比例（%）

0.1320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94,950

比例（%）

99.8557

反对

票数

105,133

比例（%）

0.1376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6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96,252

比例（%）

99.8574

反对

票数

103,331

比例（%）

0.1352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298,452

比例（%）

99.8603

反对

票数

101,131

比例（%）

0.1324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7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78,137

5,943,037

5,944,339

5,946,539

比例（%）

97.1068

98.1790

98.2005

98.2368

反对

票数

170,033

105,133

103,331

101,131

比例（%）

2.8089

1.7368

1.7070

1.6707

弃权

票数

5,100

5,100

5,600

5,600

比例（%）

0.0843

0.0843

0.0925

0.09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翠萍、王莉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12 证券简称：燕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3二楼会议室（江阴市长山路78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10

573,076,856

32.02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董事长全华强先生因公务冲突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推举董事郑力

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聘请的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5名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长全华强先生因公务冲

突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2名以通讯方式参会）；
3、董事候选人、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0,803,504

比例（%）

99.6033

反对

票数

1,847,233

比例（%）

0.3223

弃权

票数

426,119

比例（%）

0.0744

2、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113,704

比例（%）

99.6574

反对

票数

1,483,433

比例（%）

0.2588

弃权

票数

479,719

比例（%）

0.083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115,444

比例（%）

99.6577

反对

票数

1,501,893

比例（%）

0.2620

弃权

票数

459,519

比例（%）

0.080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0,403,487

比例（%）

99.5335

反对

票数

2,270,869

比例（%）

0.3962

弃权

票数

402,500

比例（%）

0.0703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7,654,737

比例（%）

93.8189

反对

票数

35,009,919

比例（%）

6.1091

弃权

票数

412,200

比例（%）

0.072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0,309,487

比例（%）

99.5171

反对

票数

2,319,669

比例（%）

0.4047

弃权

票数

447,700

比例（%）

0.078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308,979

比例（%）

99.1680

反对

票数

4,350,877

比例（%）

0.7592

弃权

票数

417,000

比例（%）

0.0728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365,678

比例（%）

99.1779

反对

票数

4,283,978

比例（%）

0.7475

弃权

票数

427,200

比例（%）

0.074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0,860,150

比例（%）

92.6333

反对

票数

41,847,906

比例（%）

7.3023

弃权

票数

368,800

比例（%）

0.0644

10、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1,078,504

比例（%）

99.6512

反对

票数

1,467,133

比例（%）

0.2560

弃权

票数

531,219

比例（%）

0.092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独立董事即将任期届满暨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郑建彪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60,523,504

560,569,15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7.8094

97.8174

是否当选

是

是

12、关于董事即将退休离任暨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彭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60,478,99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7.8017

是否当选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403,122,922

86,390,139

78,795,918

49,466,910

29,329,00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4.2943

92.3412

97.7825

反对

票数

0

0

4,350,877

3,799,777

551,100

比例（%）

0.0000

0.0000

5.2066

7.0931

1.8373

弃权

票数

0

0

417,000

303,000

114,000

比例（%）

0.0000

0.0000

0.4991

0.5657

0.3802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11.01

11.02

12.0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
定 2025 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关于选举郑建彪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彭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531,815

165,186,057

165,242,756

157,400,582

157,446,231

157,356,074

比例（%）

79.1578

97.1946

97.2279

92.6136

92.6405

92.5874

反对

票数

35,009,919

4,350,877

4,283,978

比例（%）

20.5996

2.5600

2.5206

弃权

票数

412,200

417,000

427,200

比例（%）

0.2426

0.2454

0.2515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均为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均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其中第11、12项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阚赢、崔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

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84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26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变更或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一 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号南山智园B1栋 16楼报告

厅。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望西淀先生（公司董事长赵志坚先生因公务出差，以通讯方式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望西淀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共有

145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08,880,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356％（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794,000股及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893,500股及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

的股份1,040,000股，下同）。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1,760,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8.2594％。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2人，代表股份7,119,7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762％。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42人，代表股份7,119,7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62％。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股东会

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变更或增加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824,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3％；反对 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弃权 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824,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0％；反对 8,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824,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4％；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3％；弃权 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一2027年）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872,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8％；反对 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871,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6％；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268,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95％；反对 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7％。

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股东赵志坚、望西淀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

74,598,178股。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865,3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5％；反对 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薛白洋律师和吴权道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70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公告编号：2025-036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金桥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

196,779,040

14.09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董事长乔胜俊先生、副董事长王浩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

席本次股东会，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黄建军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对
需审议议案进行了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非独立董事乔胜俊先生、王浩先生、张建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职工代表监事邓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会；
3、董事会秘书王延俊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6,206,740

比例（%）

99.7091

反对

票数

467,600

比例（%）

0.2376

弃权

票数

104,700

比例（%）

0.053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充预计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6,206,740

比例（%）

99.7091

反对

票数

467,600

比例（%）

0.2376

弃权

票数

104,700

比例（%）

0.05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数量486,314,805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数量50,000,000股）和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名嘉百货流动资金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持股份数量100,000,000股）未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锦、严有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银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北沙东路68号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

84,602,250

76.91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林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39,725

比例（%）

99.9260

反对

票数

39,900

比例（%）

0.0471

弃权

票数

22,625

比例（%）

0.026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40,025

比例（%）

99.9264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22,625

比例（%）

0.026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40,025

比例（%）

99.9264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22,625

比例（%）

0.0268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42,025

比例（%）

99.9288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20,625

比例（%）

0.0244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84,540,025 99.9264 39,600 0.0468 22,625 0.026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40,025

比例（%）

99.9264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0468

弃权

票数

22,625

比例（%）

0.026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5,129

比例（%）

98.4040

反对

票数

39,900

比例（%）

1.0184

弃权

票数

22,625

比例（%）

0.5776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5,129

比例（%）

98.4040

反对

票数

39,900

比例（%）

1.0184

弃权

票数

22,625

比例（%）

0.577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4,539,725

比例（%）

99.9260

反对

票数

39,900

比例（%）

0.0471

弃权

票数

22,625

比例（%）

0.02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 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57,429

3,855,429

3,855,129

3,855,129

比例（%）

98.4627

98.4116

98.4040

98.4040

反对

票数

39,600

39,600

39,900

39,900

比例（%）

1.0108

1.0108

1.0184

1.0184

弃权

票数

20,625

22,625

22,625

22,625

比例（%）

0.5265

0.5776

0.5776

0.57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8为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小明、胡金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03 证券简称：众望布艺 公告编号：2025-012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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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5月15日，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阳科技”、“公司”）正

式公开发布最高输出频率达5 GHz 的SDG8000A系列高端任意波形发生器。
● SDG8000A系列高端任意波形发生器最高输出频率达 5 GHz，最大调制带宽可达

2GHz，具备最大4个模拟输出通道，且每通道存储深度最高达4 Gpts，拥有高频高精度、自由
波形编辑以及全面的调制与协议支持能力，可满足通讯、工业和科研等领域的测试需求。

● 本次发布的新产品属于高端系列产品，不仅体现了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开发
能力，更是公司产品高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是公司在任意波形发生器领域持续创新历
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本次发布的新产品未来要实现大规模销售，尚需通过更多客户对该产品进行试用和
评估，存在市场推广与客户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新产品基本情况
SDG8000A系列高端任意波形发生器最高输出频率达5 GHz，最大调制带宽可达2GHz，

具备最大4个模拟输出通道，且每通道存储深度最高达4 Gpts，拥有高频高精度、自由波形编
辑以及全面的调制与协议支持能力。

该系列产品提供高速串行码型信号输出，支持复杂的多层级序列波输出，双脉冲、多音、
线性调频以及丰富的模拟和数字调制功能，具备 196种内建任意波，结合EasyPulse技术和
TrueArb逐点输出技术，能够输出低抖动的方波/脉冲，具备极高的调节分辨率和调节范围，精
准生成所需信号，还原波形细节，可满足通讯、工业和科研等领域的测试需求。

同时，公司最高带宽达8GHz的SDS7000A 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新推出多场景测试
解决方案，新增了 2.5G/5G/10GBase-T以太网电气一致性分析、MIPI-DPHY协议测试、集成
了 RTSA与DDC技术，强化 5G NR、4G LTE、Wi-Fi等复杂信号时频域分析能力，同步升级

CAN 协议解码体系，支持 CAN XL协议解码，为数据中心、移动设备、无线通信等领域提供
更高效的研发调试支撑，进一步提升了该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产品名称

SDG8000A系列任意波形发生器

产品型号

SDG8002A
SDG8004A

产品性能指标

最高输出频率：5 GHz
调制带宽：2 GHz
最大采样率：12 GSa/s
最大通道数量：4
垂直分辨率：16-bit
最大任意波形长度：4Gpts/Ch

二、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布的新产品属于高端系列产品，不仅体现了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开发能

力，更是公司产品高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是公司在任意波形发生器领域持续创新历程
中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高端任意波形发生器产品的性能指标，拓宽了公司任
意波形发生器产品的应用场景和使用范围，加强了公司在产品矩阵方面的竞争优势。

公司制定了“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研发策略，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通过
持续进行产品和技术的迭代升级，推动产品结构向更高档次发展，完善产品矩阵，从而提升公
司产品的整体配套能力，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本次新产品的发布，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市场中与SDG8000A系列任意波形发生器具有类似产品性能或市场定位的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泰克（Tektronix）AWG5200系列等产品。
公司本次发布的新产品未来要实现大规模销售，尚需通过更多客户对该产品进行试用和

评估，存在市场推广与客户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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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发布新产品的公告


